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政办发〔２０２１〕 ８９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政策二十条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政策二十条》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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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政策二十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应对需

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着力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

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稳增长的关键作用，

确保 ２０２２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制定如

下政策。

一、稳住投资基本盘。 制定优结构、扩投资“１＋９”行动方案，

确保 ２０２２ 年省“４＋１”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１ 万亿元以上。 对省“４＋

１”重大项目，做到资金、能耗、土地、林地、用海等要素应保尽保，

实行省市县三级领导全程联系服务机制，确保 ２０２２ 年续建项目一

季度全部开复工，新建项目开工率一季度达到 ３０％、二季度达到

６０％、三季度达到 ８５％。 各地参照省做法，抓好本级重大项目建

设。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各市、县〔市、区〕政府。 以下工作

均需各市、县〔市、区〕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二、抓好省主导重大项目引领。 筛选 ２０ 个左右跨区域跨流域

跨周期、涉及多方利益诉求、投资规模大的省主导重大项目，由省

政府领导联系，实行“一项目一方案一政策”，加大协调推进力度，

确保 ２０２２ 年开工建设，形成投资实物量。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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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土地要素保障。 确保 ２０２２ 年全省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４０ 万亩以上，省以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４ ５ 万亩，奖励省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１ ５ 万亩。 争取

全省 １００ 个以上项目纳入国家用地保障范围。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底前，

按照 ２０２１ 年存量盘活挂钩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 ６０％先行预

安排。 省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三分之一左右用于山

区 ２６ 县项目，实行单列管理。 （牵头单位：省自然资源厅）

四、争取国家重大项目能耗单列。 在严格控制能耗强度的基

础上，争取对符合国家“六大领域”“四个条件”的重大项目实行能

耗单列。 确保浙石化二期等 ３ 个已纳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

案的石化项目实行能耗单列。 全力争取已申报全国一体化大数据

中心长三角国家枢纽节点工程的数据中心项目等高质量重大项目

纳入国家能耗单列范围。 （牵头单位：省能源局）

五、匹配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力争 ２０２２ 年全省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以下简称专项债券）额度比 ２０２１ 年有较大幅度增长。

加强项目谋划、常态化储备和穿透式全过程管理。 对各设区市专

项债券项目储备、使用情况等进行晾晒，结果与省级各项资源分配

挂钩。 （牵头单位：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

六、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平台注入资本金。 对承担功能性基

础设施建设的国有平台公司，各级财政可根据项目情况和财力状

况，注入一定资本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 落实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铁路、高速公路投融资改革的若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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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浙政发〔２０２０〕３３ 号）要求，省财政新增给予省交通集团不低

于 １００ 亿元的资本金和流动性支持，落实省级高速公路新建项目

投资补助制度。 （牵头单位：省财政厅）

七、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防洪排涝工

程等专项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重

大项目建设。 对争取到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项目，各级政府严格按

照申报要求筹措落实配套资金。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八、实施前期经费激励。 对国家和省“十四五”规划确定在

２０２３ 年以后开工的省级主导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前到

２０２２ 年开工的，省级统筹运用专项资金给予倾斜支持。 省发展改

革委从省公建资金中安排一定资金，奖励前期推进快的省级主导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在地政府。 各地参照省做法，对本级政

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予以激励。 （牵头单位：省财政厅）

九、加快推进企业技术改造投资。 省级统筹安排专项资金支

持企业开展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技术改造，对以专精特新为重

点的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实施贷款贴息政策。 鼓励各地加大对技术

改造的扶持力度，对以设备投资额为标准计算政府补助、奖励资金

的技术改造项目，各地可将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支出的设备购置安

装、软件及信息系统购置、设计检测、第三方工程服务等费用纳入

设备投资额计算。 鼓励各地通过综合奖补等方式，支持智能化改

造工程服务商分区域、分行业为企业提供技术改造咨询诊断服务。

对迁建、扩建进入开发区（园区）等产业发展平台的重大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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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各地可参照招商引资项目实施准入和优惠政策。 鼓励金融

机构对列入年度计划的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加大贷款投放力度，落

实技术改造融资无还本续贷、中长期贷款支持等政策。 力争 ２０２２

年全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完成投资 ３５００ 亿元以上，比 ２０２１ 年增

长 １０％。 （牵头单位：省经信厅）

十、创新铁路投融资模式。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

投资建设铁路模式，开展铁路沿线土地综合开发，总结推广铁路领

域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ＴＯＤ）、权利分层设定和确权登记等

创新举措。 支持铁路建设项目发行专项债券，用好专项债券 ２５％

可用于项目资本金政策。 争取 ２０２２ 年铁路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４５０

亿元以上，确保通苏嘉甬铁路、甬舟铁路、铁路专用线北仑支线复

线等项目开工，湖杭铁路等项目建成运营，杭温铁路、金甬铁路等

项目加快推进。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十一、加快轨道交通规划建设。 支持符合条件的城际、市域铁

路项目发行专项债券。 积极探索轨道交通项目开展基础设施领域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ＲＥＩＴｓ）试点，推广轨道交通 ＴＯＤ 试点。 力

争 ２０２２ 年轨道交通完成投资 ４５０ 亿元以上，确保杭州机场快线、

宁波地铁 ２ 号线二期、金义东市域铁路等 １１ 个项目建成通车，温

州市域铁路 Ｓ２ 线等 ４ 个项目加快续建，杭州至德清、上海金山至

平湖、嘉善至西塘市域铁路等 ６ 个项目新开工，杭州四期、绍兴二

期等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获批。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十二、加快推进公路水运项目前期工作。 列入省综合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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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发展“十四五”规划的新开工项目，６０％以上在 ２０２２ 年底前完成

工可批复。 建立规划动态调整机制，对条件成熟的预备类和研究

类项目，按程序报批后可按实施类项目推进，对发展需求迫切但未

纳入规划的项目，允许提前开展前期工作，并按程序纳入规划。 建

立可提前勘察设计招标项目库，允许入库项目在工可阶段以全过

程咨询服务试点的方式招标。 推广“项目＋资源”投融资改革经

验，涉及采矿权的，可先行出让，不受年度出让计划限制。 支持符

合条件的高速公路项目开展 ＲＥＩＴｓ 试点。 建立涉铁、涉高压电力

杆线标准化工作流程。 确保 ２０２２ 年甬台温高速公路改扩建、柯诸

高速公路、苍泰高速公路等项目新开工，义龙庆高速公路、杭州都

市区中环等项目前期取得实质性进展。 （牵头单位：省交通运输

厅）

十三、加快实施海塘安澜千亿工程。 支持集成海塘加固、市政

道路、景观绿化等多功能项目审批。 允许在已建海堤以顺岸实施

建设镇压层加固、水闸（泵站）建设及施工围堰等，按非透水构筑

物用海进行审批。 省财政对“２６＋３”中的沿海县（市、区）及海岛地

区问题海塘项目的水利部分核定投资后，按现行标准提高 １０％给

予支持。 （牵头单位：省水利厅）

十四、加快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放开并网限制，对“十四五”

期间开工建设并投产的项目实行全额保障性并网，确保 ２０２２ 年全

省光伏发电项目开工 ５００ 万千瓦、并网 ４５０ 万千瓦。 在不违反用

地用海政策法规禁止性限制的条件下，允许在设施农业上建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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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互补、菌光互补项目；允许 １０ 万立方米以下水库水面建设渔光

互补发电项目。 （牵头单位：省能源局）

十五、加快海上风电建设。 确保 ２０２２ 年全省海上风电开工

１００ 万千瓦，并网 ６０ 万千瓦。 按照逐步退坡、鼓励先进的原则，综

合运用财政补助、政府产业基金、绿色金融等措施支持海上风电加

快发展。 海上风电项目不得以习惯性航路、未经批复的规划锚地

等条件限制用海。 （牵头单位：省能源局）

十六、加快抽水蓄能项目建设。 明确鼓励发展抽水蓄能项目，

安排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时序，加快以市场方式确定投资主体，推进

生态友好、条件成熟、指标优越的抽水蓄能电站前期工作。 ２０２２

年，安排建设泰顺、天台等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共 ３００ 万千瓦

以上。 （牵头单位：省能源局）

十七、提高用地审批效率。 允许重大项目用地报批容缺审查，

推进集中连片论证、分期分块出让海域审批试点扩面。 指导交通

类项目用地组件审批、先行用地申请报批工作，提升重大项目用地

预审、农转用报批效率。 （牵头单位：省自然资源厅）

十八、创新跨区域重大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方式。 按照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各市域合理承担的原则，对跨区域、跨市县的国

家和省重大项目实行整体谋划、市级统筹、一项一评，明确责任、统

筹推进，依法依规落实建设资金来源。 （牵头单位：省财政厅）

十九、优化能耗“双控”制度。 全面落实原料用能抵扣政策，

原料用煤、用油、用气不纳入能耗“双控”考核。 地方新增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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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量，不纳入能耗总量考核。 对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低于

０ ５２ 吨标准煤 ／ 万元的新上项目，在项目所在地确保完成能耗“双

控”目标任务的前提下，开辟节能审查绿色通道。 实施区域能评

２ ０ 版，进一步简化能评审批手续。 （牵头单位：省能源局）

二十、加强评估激励。 对各地、各有关单位扩大有效投资、抓

好重大项目建设情况，实行动态监测、月度通报。 落实全要素精准

直达最优项目机制。 强化投资“赛马”激励机制，对获得激励地区

的重大项目给予支持。 对省重点建设项目，开展“红旗” “蜗牛”项

目评选活动。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各地、各有关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

分工，强化协调服务，着力推动一大批重大项目快落地、早见效，确

保全省有效投资持续稳定增长。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监委，省
法院，省检察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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